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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其他

1、服务与承诺

服务与承诺

致：秦淮区民政局

我单位 南京三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供应商名称）郑重承诺：

1、成交后与现有平台有效衔接，并与南京市民政局相关信息平

台对接畅通，且后期所有与信息平台开发的所有权为采购人所有。

2、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，对项目涉及商业条款、个人信息、

组织机构信息等内容予以保密。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

三方以任何名义提供采购人涉密信息。

3、接受采购人的工作指导、监督和评估，全力配合采购人和上

级职能部门安排的工作检查、项目验收等事项；

4、全面负责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、互助时间平台建设，对服

务用品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；

5、维护政府形象，不可借助该场地从事保健品推销等违法行为，

不可在该场地超范围开展应当取得职能部门许可而未经许可，或职能

部门禁止从事的其他相关业务；

6、负责组建、招募、培训服务团队，负责区级时间银行的日常

管理运行，管理服务人员要持证上岗，整合市场资源自主运营，自负

盈亏；

7、应保证区民政局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

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。一旦出现侵权，

承担全部责任；

8、监督和反馈：对评估组织、进行全程监督，包括评估内容、

评估方式、评估程序等进行全程指导，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上报采购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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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在权限范围内作出处置；

9、经采购人同意，鼓励供应商运用新媒体、新理念、新载体推

动项目运作；

10、我方必须积极配合并接受民政部门以及财政部门对本采购人

单位开展的项目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估以及资金使用的审计等事宜；

11、我方保证其对为履行本合同交付的工作成果、使用的技术手

段或提供的服务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均享有完全的法律权利或获得充

分的授权。服务机构因自身的权利瑕疵或侵权行为使得本合同履行侵

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均自行承担所有法律责任；

12、根据项目需求和服务内容，对本项目进行通盘考虑并制定详

尽实施方案（方案须包括保证项目执行所需要的人员、场地、设备等

所有要素），包括但不限于实施目标、进度安排、服务承诺、资金使

用情况等；

13、我方应编制有合理的项目风险应急预案，不能因人员变化影

响项目进度；

14、供应商需遵守《南京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。在采

购人授权范围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，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不得变更政务

数据用途、用法，不得擅自留存、使用、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，不得

擅自用于商业用途。

15、供应商需应保存相关服务数据至少十年，若采购人提出调取

服务数据要求时必须第一时间响应。。

16、我方免费提供面积不少于 800 平方的办公场地，并建设符合

南京市规定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各项功能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南京三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7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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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服务）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

南京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 2025 年秦淮区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

运营项目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。相关

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2025 年秦淮区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运营项目 ，属于 服务

业 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 南京三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

员 35 人，营业收入为 841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82 万元，

属于 微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南京三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7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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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响应文件有效期承诺函

有效期承诺函

致秦淮区民政局：

根据贵方 2025 年秦淮区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运营项目（项目

编号：JSZC-320104-NJZZ-C2025-0046）磋商文件第 19.1 条、19.2

条关于响应文件有效期的规定，我方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 我方的响应文件自响应文件开启之日起 60天内保持有效。在

此有效期内，我方将遵守响应文件中的各项承诺，不擅自撤回响应文

件或修改其内容。

2. 若在原响应有效期内，贵方提出延长响应有效期的要求，我

方将在收到书面通知（包括但不限于电传、传真等形式）后，以书面

形式予以答复。如我方同意延长响应有效期，将不会修改响应文件的

任何内容，且原有效期内的所有承诺和义务在延长后的有效期内继续

有效。

特此承诺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南京三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7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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